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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的核查意见 

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 作为山东威高骨科

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威高骨科”或“公司”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

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，对威高骨科

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，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出具证监许可〔2021〕1876 号同意注册文件，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

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 4,141.42 万股，每股面值人民币 1.00 元，发

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6.22 元，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,002.23 万元。扣除与发

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1,773.74 万元后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8,228.49 万元。

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并由其出具

《验资报告》（大华验字[2021]000392 号）。 

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，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，已存放于募集

资金专户，公司按规定与保荐机构、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《募集资金专户

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，保证募集资金监管的有效实施，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第二届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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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第六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

金额的议案》，由于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存在差异，对

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，经调整后，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
调整前拟投入募

集资金金额 

调整后拟投入募

集资金金额 

1 骨科植入产品扩产项目 121,838.85 106,211.32 78,028.49 

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0,079.44 30,079.44 30,000.00 

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1,775.86 51,775.86 30,200.00 

合计 203,694.15 188,066.62 138,228.49 

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详

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山

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

项报告》。 

三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的具体情况 

（一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情况 

1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及募投金额调整情况 

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，同时考虑公司需要进一步加强

在研发领域的前瞻性布局，公司拟将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的项目投资总额由原

来的 30,079.44 万元调整为 37,962.55 万元，拟投入募集资金调整为 37,962.55 万

元，其中 7,962.55 万元拟用“营销网络建设项目”的结余资金。项目内部投资构

成调整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 序号   项目  
 变更前  变更后 

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

1 建筑工程费 927.00 927.00 302.13 302.13 

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1,587.80 11,587.80 7,274.43 7,274.43 

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7,120.12 17,120.12 30,385.99 30,385.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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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预备费 444.52 365.08 - - 

 合计  30,079.44 30,000.00 37,962.55 37,962.55 

2、实施方式、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及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变更的

情况 

本次变更主要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，公司将在上海新增“研

发中心建设项目”的实施主体，以及新增上海和武汉的实施地点；实施方式新增

在上海、武汉通过租赁的方式进行研发项目建设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募投项目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

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

实施主体 
山东威高骨科材料有限公

司 

山东威高骨科材料有限公

司、上海威高精创医疗科技

有限公司 

实施地点 
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香江

路 26 号威高骨科工业园  

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香江路 

26 号威高骨科工业园、上海

市闵行区元江路 525 号上海

金领谷科技产业园（1 号楼

101 威高精创）、武汉市黄陂

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龙大

道 18 号卓尔优势企业总部基

地三期 F4 栋 

实施方式 现有研发场地 

威海研发中心使用现有研发

场地、上海研发中心租赁、

武汉研发中心租赁 

项目达到预

定可使用状

态日期 

2022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

3、变更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研发方向 

公司拟通过本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，在现有研发项目与技术积累上在威海研

发总部进行包括脊柱类、创伤类、关节类、运动医学类、神外类等骨科植入医疗

器械产品研发；在上海研发中心开发骨科微创产品线；在武汉研发中心进行骨科

新材料、骨科康复产品及现有主营业务基础性设计等项目的研发。 

（二）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原因分析 

随着骨科耗材领域集采政策实行的广度及深度不断扩大，建设研发中心和持

续强化产品研发是顺应行业变化、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增加项目投资总

额、实施主体和地点，利用骨科领域积累的经验及优势，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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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平台建设，有利于充分利用地域资源优势，吸纳优秀人才，不断提升产品创

新能力，完善各类产品细分领域布局，及时响应市场需求，契合公司整体发展战

略，将直接为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端提供持续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，提高公司核心

竞争力。 

新冠疫情对研发中心项目的如期推进产生了影响，同时研发中心项目建设主

体和具体项目有所新增，根据变更后的项目实施计划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

订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。 

四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

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，是公司根据相关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

综合考虑，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审慎决定。本次部分

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，并与现阶段公司

的生产经营状况相匹配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

情形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，

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的

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益。 

五、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

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事项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

意见。 

（一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，是公司根据相关募投

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，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

审慎决定，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，并与现阶段公司的生产经营

状况相匹配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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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事项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
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

规定。 

综上，全体独立董事同意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事项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，是公司根据相关募投项

目实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，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审

慎决定，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，并与现阶段公司的生产经营状

况相匹配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益。

该事项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
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

规定。 

综上，监事会同意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事项的议案》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的事项已

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，履行了必

要的法律程序。本次事项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
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科创板

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事项无异议。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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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以及延期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 澍               唐逸凡 

 

 

 

 

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